
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 
 

关于编写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新工科“十四五”

规划教材 

征  稿  函 
 

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“新工科”专项教育基金

已经设立，特此向各会员单位有出版意向的老师发出征稿函。 

为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，服务创新驱动发展，落

实国务院和教育部提出的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发展战略，中国高等教

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与浙江大学出版社于 2018 年 7 月共同设

立了“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”，

双方将在新工科人才培养、工程教育教学、学术出版和教育咨询服务

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。 

第一批立项“新工科”专项教育基金立项教材已由专委会择优重

点推荐申报“第二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”，现第二轮教材选题征

稿活动已经开始，意在共同打造一批有新理念、新结构、新模式、新

质量、新体系的新工科系列教材。“新工科”专项教育基金立项教材

将重点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级规划教材。基金有关背景资料和征稿要求

见附件，请各单位相关部门协助做好征稿工作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.7.1 



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资

助选题申请指南 

 

为做好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(以下简

称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)资助选题的申请受理工作，特制订本指南。 

 

一、指导思想 

 

此次征稿的新工科教材选题要求紧密结合产业未来发展方向，体现互联网和

工业智能应用，突出教材的实用性和前瞻性，适应新工科人才培养目。所征集的

教材选题都将由“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”

组织专家进行论证，以保证教材的权威性、知识完整性和前瞻性。浙江大学出版

社也将利用自主研发的“立方书”数字化平台，为教材的数字化配套建设提供支

撑。 

 

二、资助主要范围 

 

资助选题范围为新工科教材，具体包括：人工智能、机器人工程、大数据、

区块链、网络空间安全等新兴工科专业的教材，以及传统工科专业如机械工程、

信息电子、电气工程、能源、材料等体现新工科发展特色的教材。新工科教材应

该体现有新理念、新结构、新模式、新质量、新体系。 

 

三、申报基金教材的基本要求 

 

1.以下教材优先立项:（1）获国家级/省级教学成果奖的相关课配套教材；

（2）优质的基础课及专业核心课教材；（3）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成果配套教

材；（4）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新形态教材；（5）院系组织的系列教

材。 

2.主编（第一主编）必须承担全书四分之一以上的编写任务，原则上要求长

期从事相关课程教学工作，具有教材编写经验，并有高级职称，也考虑部分优秀

中级职称。 



3.鼓励多所高校联合编写、联合使用。 

4.编写者须在完成详细大纲的条件下，方可提出申请。 

5.申请立项项目保证能在 1-2 年内交稿（系列教材申请可适当延长时间）。 

6.填写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申请表》

和《浙江大学图书选题表》。 

 

四、项目支持 

对于入选本系列规划的教材，我们将提供一系列出版支持，主要包括： 

1.作为浙江大学出版社“十四五”重点规划教材，并重点申报国家“十四五”

国家级规划教材及省级精品教材。 

2.浙江大学出版社将聘请优秀的教育专家和行业专家，对项目进行审核，并

对立项项目进行指导，由出版社安排优秀编辑负责后期书稿的加工。 

3.免费提供我社“立方书”数字化出版平台支持，打造“教材即课堂”的立

体化全媒体出版服务。 

4.将通过新书发布会、研讨会、教师培训等形式做重点营销，全方位打造作

者影响力。 

5.择优由专委会推荐申报国家级项目。 

 

五、立项资助标准 

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资助，每本教材立项经费 1万~2 万元（具体资助金额

根据申报选题而定）。基金申报单位要提供项目经费和条件保障。申报单位应给

予 1:3 经费配套支持。上述费用均用于出版。 

 

六、教材评审 

（1）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的评审原则。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坚持自由申请、

公平竞争、专家评审、择优支持的原则。 

（2）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评审流程。由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组织相关方向

有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教材进行评审。 



（3）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获得拟给予资助后的有关工作。对拟给予资助的

选题，在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发函通知申请者之后，进入出版程序，由浙江大学出

版社安排专业编辑落实评委会意见。 

（4）评审材料提交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5 日。 


